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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函以，停

止更新公告「各級政府單位辦理性別事務專業人才名冊」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人事總處105年6月15日總處組字第1050044722號函辦理

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人事總處原置於公務人員人事服務網（ECPA）之「各級政

府單位辦理性別事務專業人才名冊」，自即日起停止更新

公告。爾後如有辦理性別事務相關需求，請踴躍使用行政

院性別平等會/性別主流化/「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」（

網址：http://www.gec.ey.gov.tw/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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